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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（胡忠医院）

进修人员管理制度

为保证进修生的培养质量，便于进修生的管理，使进修生按

期达到进修目的，特制定此管理办法用于指导进修生培养工作：

一、进修人员基本条件：医师要求大学专科以上学历，取得

执业医师资格证或相应资格并由正规医疗机构选送及担保。专科

进修者原则上要求为高年资主治医师或副主任医师以上专业技

术职称人员。（药剂、检验等专业进修者参照执行）。护士要求

中专以上学历，取得执业护士资格并由正规医疗机构选送及担

保。特殊科室（如产房）要求有五年以上工作经验。

二、进修人员必须严格遵守医院各项规章制度和《进修人员

须知》，自觉参加医院组织的政治学习和业务活动，不得自行调

换进修科目，不准无故退学，不得自行延长进修时间。

三、接收进修科室应安排高年资初级或中级以上职称人员负

责带教，科室教学秘书具体制定进修计划，并组织实施，出科及

进修结束时组织理论及操作考试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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四、进修人员工作一段时间，根据进修人员业务能力和所在

科室的工作需要，可由科室向医务科或护理部提出申请，授予临

时普通处方权或护士独立值班权。

五、进修人员须知

1.报到时，提交本人《毕业证》、《资格证》、《执业证》、

《身份证》复印件、小 1 寸红底彩色证件相片 2 张。自备听诊器、

工作服、帽子、口罩及本专业检查用具等。

2.进修期间不予休探亲假或年假，不安排参加原单位的医疗

活动、出差和考核。不接收怀孕者进修学习。

3.特殊情况需请假 3 天以上者，须原单位证明，经我院有关

部门批准。累计超过规定时间，不予发放证书和进修鉴定。

4.无论何种原因，凡提前离院或不办妥离院手续者，不退款

（含进修费、住宿费），不发证书和进修鉴定。

5.来院进修人员必须遵从一切法律法规，严守医德，严格遵

守医院和科室的规章制度，坚决服从医院以及带教老师的领导与

工作安排，严防出现不良事件。在上级卫生技术人员指导下工作，

在进行各种有创诊疗时，须取得患者书面知情同意。进修期间因

违反医疗法律法规、诊疗规范和医院规章制度，发生不良事件、

差错、医疗事故或投诉，进修人员负有不可推卸的责任，给医院

名誉及财产造成损失的，将由选送单位及进修生本人共同承担赔

偿责任；有严重违纪行为的，将予以退回原单位处理；有刑事犯

罪的，移交司法机关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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6.培训费每月 300 元（口腔科 900 元），住宿费每月另计

100 元，水电费 80 元。

广州市花都区妇幼保健院（胡忠医院）

科教科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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